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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德文旅函〔2021〕44号   


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四次会议

第188号提案的答复
安平、左正永等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立项建设瑞丽非遗文化产业园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。瑞丽非遗文化产业园建设很有必要，目前此项目已进入瑞丽市文化和旅游局“十四五”重点项目建设规划，其中瑞丽非遗文化主题街（主要建设八馆：《傣族孔雀舞传习馆》《傣族“叮三赛”传习馆》《目瑙载瓦传习馆》《德昂族水鼓舞传习馆》《景颇族音乐制作及演奏传习馆》《傣族傣陶传习馆》《傣族剪纸》《大等喊生态保护区展览馆》；十坊：《傣族果雕传统技艺坊》《傣族织锦技艺坊》《傣族竹编技艺坊》《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坊》《德昂族水鼓制作技艺坊》《德昂族竹筒琴演奏制作技艺坊》《德昂族手工技艺坊》《景颇族刀具制作技艺坊》《景颇族织锦技艺坊》《景颇族手工艺坊》和建设民族餐饮集群、特色民俗客栈）已列入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“十四五”储备项目库。
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解决：
一、申请立项。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和流程，由当地文化旅游部门编制项目可研文本、落实项目用地后申请立项。
二、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将与瑞丽市文化和旅游局密切沟通，紧密合作，积极指导瑞丽市文化和旅游局做好相关工作。同时，积极与州级有关单位协调，争取政策、资金支持。

三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引进有实力的企业独立开发或合作开发。

最后，再次真诚感谢您们的良好建议，也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、支持我州的文化事业建设，在今后的工作中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。

祝您家庭幸福、工作顺利、万事如意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            

2021年5月31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金万丽  18988219391）
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提案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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